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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律师协会文件

杭律〔2019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杭州市律师协会区、县（市）
律师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市律协各联络处（分会）、各律师事务所：

《杭州市律师协会区、县（市）律师工作委员会管理办

法》已经 2019 年 5 月 25 日经市律协第九届第五次常务理事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请市律协各联络处（分会）、各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认

真学习并遵照执行，在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律协。

附件：1.《杭州市律师协会区、县（市）律师工作委员

会管理办法》

杭州市律师协会

2019 年 8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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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律师协会区、县（市）律师

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
（2019年 5月25日市律协第九届第五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各区、县（市）律师行业管理工

作，充分发挥律师行业自律管理的职能作用，推进“两结合”

管理在区、县(市)律师工作有效落实，根据《杭州市律师协

会章程》及律师行业相关规定，杭州市律师协会（以下简称

“市律协”）在杭州市各区、县（市）设置区、县（市）律

师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县律工委）。

第二条 区县律工委是市律协的派出机构，接受市律协

和律师行业党组织的双重领导，接受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监

督和指导，开展律师行业的服务、交流和宣传等工作。

第三条 区县律工委的设立、名称及主要成员任免由市

律协常务理事会决定。

第二章 人员组成与工作职责

第四条 区县律工委委员由各区、县（市）司法行政机

关分管领导、业务科室负责人、市律协理事或所辖律师事务

所律师若干名组成，具体人数由市律协常务理事会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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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律工委委员任期原则上与市律协理事会任期相同，

自下一届成员产生之日起为止。

第五条 区县律工委负责人建议名单由委员推选产生，

报市律协任命，负责律工委工作，督促和检查各项决议、决

定的执行。

第六条 区县律工委委员履职期间离开所在区、县（市）

执业、不再从事律师职业、调离律师管理行政工作岗位的，

或市律协认为不适合继续担任委员的，由市律协征求各区、

县（市）司法行政部门和县级律师行业党组织意见后，重新

遴选任命，任期与本届班子成员时间相同。

第七条 区县律工委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若干工作组配

合开展工作，工作组组成人员由律工委自行确定，报市律协

备案，由市律协统一发文确认。

第八条 区县律工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推动区域律师业发展，加强队伍建设和律师事务

所规范化管理；

（二）协助做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；

（三）组织各类业务学习和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教育；

（四）宣传属地律师工作；

（五）受理属地会员提出的维权申请，维护律师执业权

利；

（六）组织开展对外交流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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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丰富属地会员文体福利，关爱扶助青年律师、女

律师、老律师、患病律师等群体，受理属地律师困难补助、

青年律师培养等基金申请;

（八）负责属地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和律师执业年

度考核初审；

（九）承担和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；

（十）完成市律协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
第三章 工作规则

第九条 区县律工委应当加强与区、县（市）司法行政

机关的工作协调、配合和沟通。

第十条 区县律工委应当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，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财务制度、会议制度、人事管理制度、

档案管理制度、文印公章管理制度、办公室工作制度、日常

工作制度等，工作制度经律工委审议通过后，报市律协审批

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区县律工委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律工委委员

会议，每年度召开一次区、县（市）律师事务所主任会议。

会议由律工委负责人召集和主持。

第十二条 区县律工委应勤勉尽责，按照第八条职责开

展工作，并接受会员的监督。市律协秘书处负责受理对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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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工作人员的投诉，负责组织区、县（市）工作人员进行相

关专业培训。

第四章 工作经费保障和使用

第十三条 区县律工委工作经费来源：

（一）市律协从会费中拨付的工作经费；

（二）区、县（市）司法行政机关支持的经费；

（三）社会捐赠；

（四）其他合法收入。

第十四条 工作经费主要用于以下支出：

（一）会议、业务活动支出；

（二）人员岗位薪酬支出；

（三）日常办公经费支出；

（四）律师会员文体福利支出；

（五）其他符合《杭州市律师协会章程》的支出。

第十五条 区县律工委应当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

算，报经市律协批准后严格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区县律工委经费使用审批程序参照市律协专

门委员会经费使用程序执行。其中：

（一）人员薪酬由市律协秘书处根据劳动合同执行；

（二）日常办公、水电等常规经费，由律工委负责人审

核，报市律协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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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会议、业务活动及其他费用，填写《经费申请表》，

附送工作方案，报市律协秘书处审核，并经市律协会长审核

签批后，根据工作方案实施。

经费使用后一个月内，律工委应将相关原始凭证、单据、

工作情况报告等汇总到市律协秘书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
第五章 市律协分会管理

第十七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主城区律工委可向市律协申

请，以分会名义开展工作：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、律师数量分别占全市律师事务所、

律师总数 8%以上；

（二）专职工作人员 1 名以上；

（三）有专门的办公场地和必要的工作设施；

（四）属地司法行政机关对 60%以上的年度工作经费进

行保障；

（五）符合市律协常务理事会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其他区县（市）分会设置标准参考主城区适当降低，具

体由常务理事会决定。

第十八条 分会设会长班子成员五至九名，其中会长一

名，由属地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党组织通过民主推举的方式

提出建议名单，报市律协常务理事会批准后发文任命。

第十九条 分会设秘书处，负责具体落实市律协及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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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决议、决定，组织开展日常工作。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，

副秘书长一至三名，工作人员若干名。

第二十条 分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及工作人员，由市律

协征求属地律师行业党组织意见后委任、指派、聘用，并由

市律协秘书处对其进行培训、监督和领导。

第二十一条 分会会长班子成员及其秘书长、副秘书长

任期原则上与市律协理事会任期相同，自下一届成员产生之

日起为止。

第二十二条 分会工作职责、工作规则与经费保障和使

用与律工委相同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办法中“以上”“以下”“超过”等均包含

本数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律协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

会议通过并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抄送：省律协、市司法局、市律师行业党委、市司法局律工

处、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道德纪律委员会委员

杭州市律师协会秘书处 2019年 8月15日印发


